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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帮助学生在专业学习之外广泛涉猎不同学科领域知

识，学习不同学科思想方法，提升认知能力，提高综合素质

和优化知识结构；同时为保证选修课教学质量，规范选修课

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一、开课条件和管理要求

学校鼓励教师根据自身专业特长，结合学科发展前沿和

人才培养目标，多开选修课。我校具有中级职称（含）以上

或硕士以上（含）学位的教师，有经过审定的教材、课程教

学大纲都可申请开设选修课。教师新开课程应填写《浙江工

业大学选修课开设申请表》，由学院审批同意后报教务处,

经教务处初审，提交学校通识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审定通过

后，纳入通识课程五大模块中，提供给学生选修。

经批准同意开设的选修课，学分原则上不得超过 2学分，

其具体的教学管理、课程教学要求、课程考核与成绩记载、

教学工作量计算，教材的选用、征订、发放办法等，均与必

修课同等对待。

开课学院须于每学期第 14周前将选修课课程内容简介、

课程选修要求、课程使用教材等相关信息输入选课系统，课

程教师简介（学历、职称、研究方向）输入教师信息中心以

供学生选课时参考。



二、选课办法

1．每学期第 16 周左右安排在教务系统中进行第一轮选

课。第一轮选课采用“志愿选课”方式，在选课结束后统一

按高年级学生优先于低年级学生、已修学分少的学生优先于

已修学分多的学生的原则确定选课结果。在第一轮选课结果

公布后，安排进行第二轮选课，学生可以退选、改选和补选。

下一学期开学第一周为试听课周，在第一周周末安排第三轮

选课，学生可以再次进行退选、改选和补选。第二周确定正

式选课名单。第二轮和第三轮选课采用“即选即中”的方式。

2．第二轮选课后选课人数少于 15 人的教学班原则上不

予开班；已选报该门课程的学生可在第三轮选课时改选其它

课程；第三轮选课结束后，由于学生退课而造成选课人数不

足的，原则上不能停开。

3． 学生每学期选修课程最多选修 2 门。申请提前毕业

的学生经教务处批准，可适当加大每学期选修课程学分数。

三、学籍与成绩管理

1、从 2021 级起，通识选修课分为人文情怀、科学素养、

艺术修养、社会责任、国际视野、创新创业等六个模块。通

识选修课实行“六选五模式”：即人文社科类专业学生应在

科学素养模块至少选修一门课程，理工类专业学生应在人文

情怀模块至少选修一门课程；所有学生应在艺术修养、社会

责任、国际视野、创新创业等每一个模块至少选修一门课程。



2．选课名单一经确定，不得随意更改。学生必须严格

按正规课程要求参加学习和考核；教师应严格按照选课确定

的学生名单进行成绩登记。

3．未选中课程擅自参加选修课程考试，或未按规定参

加所选课程上课、考试，或考试成绩不及格，均不能取得该

门课程学分，需重选或换选其他课程。

4．选修课成绩由任课教师在考试后 5 天内输入教务管

理系统，同时需打印书面稿一式二份，签署姓名后交教师所

在学院，由学院统一交教务处备案。

四、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本办法解释权属教务处。


